附件1
集体户落户人员公约

落户人：  　　     ，公民身份号码：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一、为加强对集体户落户人员的服务管理，凡申请在集体户落户的人员有义务据实申报户口登记事项，积极配合派出所做好相关户籍管理工作。

二、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，要对提供的申报材料及无合法产权住房的声明真实性负责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三、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，要据实提供实际居住地址、联系电话、工作单位。若发生变动的，应当及时向派出所申报相关变动情况，以方便联系，共同做好户籍管理与服务。

四、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，在本地取得合法稳定住所的，应及时将户口迁往合法稳定住所处。

五、凡在集体户上落户的成员，定居国（境）外并取得外国国籍或取得港澳台身份的，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办理户口注销；通过直接选拔招录和特招地方人员方式担任军官的，应在入伍前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材料办理户口注销；户内成员死亡的，申报义务人应当在1个月内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办理户口注销。

六、本“公约”一式两份，由落户人、派出所分别存放，妥善保管。

落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
落户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　　（派出所户口专用章）
